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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城历史文化保护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

一、规划目标 

点状保护优先。首先以“点状保护优先”为主要基础，

通过建立庆城历史文化名城文化遗存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

体系，探索制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保护策略与路径，进一

步强化对历史文化遗产及其依存环境的整体保护，统筹历史

城区与区域历史环境、自然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，建立整体

系统可持续的历史城区保护价值观，形成文化自信贯穿历史

城区社会经济的生活氛围。 

活化展示利用。其次以“活化展示利用”为重要路径，

不断夯实历史城区内公共服务设施、市政公用设施及安全设

施配套建设，逐步改善人居环境和民生工程，充分发掘和利

用历史文化资源，强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展示利用的

有机结合，以保护带动利用，拉动老城历史文化保护单元文

化旅游产业发展，形成集文化体验、观光休闲、康养娱乐、

居住生活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。 

兼顾持续发展。最后以“兼顾持续发展”为核心目标，

有序改善交通条件和人居环境，推进绿地和开敞空间植入等

城市更新，提高旅游服务水平，建立科学保护与城市旅游开

发协调关系，促进历史城区与周边岐黄周祖文化旅游区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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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，形成文化底蕴深厚、人居环境优良、老城活力换发、

经济稳定增长、社会和谐发展、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高

质量发展格局。 

二、总体功能定位 

落实庆城镇为城市化地区及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的主

体化功能区要求，紧扣上位总体规划总体定位，立足单元发

展实际，提出单元定位为：庆城历史文化名城主要承载区、

全县重要文化中心。 

三、单元主导功能 

严格落实上位规划提出单元主导功能，在强调保护优先

的基础上，进一步丰富单元衍生功能，突出保护与发展的有

机协调，提出单元主导功能为文化、商业服务业、居住等功

能，侧重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。主导功能包括文物古迹用地

0.97 公顷，文化用地 4.90 公顷，商业服务业用地 13.73 公

顷，居住用地 20.41 公顷，主导功能用地面积合计 40.01 公

顷，占单元用地比例为 37.36%。 

四、发展规模 

1.单元街区用地规模 

老城历史文化保护单元街区用地规模为 109.36 公顷，

均为城镇建设用地。具体范围为北至西壕沟湿地公园，南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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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门广场，东西以老城护坡为界。单元内无永久基本农田和

生态保护红线。 

2.人口规模 

老城历史文化保护单元街区常住人口规模为 0.6 万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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